
13



14

检察机关依法依规
处理信访事项“导引图”说明

一、信访事项的提出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采用信息网络、书信、电

话、传真、走访等形式，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信访事项。对采

用口头形式提出的信访事项，接待部门应当如实记录。采用

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，应当到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。多

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信访事项的，应当推选代表，代表

人数不得超过 5 人。

信访人申请检察监督应当按照法律、司法解释等规定提

交监督申请书或者申诉书、身份证明、相关法律文书及证据

材料，监督申请书或者申诉书应当载明申请人和其他当事人

基本信息、监督请求、申请监督的事实、理由以及具体法定

情形等。

二、受理

人民检察院主要受理信访人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，以

检察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请求检察机关进行国家赔偿，不服

人民法院生效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，不服公安机关刑事处理

决定，要求人民检察院实行法律监督，依法属于人民检察院

管辖的信访事项。信访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供检察公益诉

讼线索。

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收到信访事项，应当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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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甄别，属于本院管辖并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应当在接收材

料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告知受理情况。属于本院管辖的不服

生效刑事判决、裁定的申诉，信访人已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，

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且正在办理程序中的，告知信访人待人民

法院处理完毕后，如不服再提出申诉。属于检察机关管辖但

是不属于本院管辖的，应当在 7 个工作日内告知信访人向有

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提出，或者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

处理，并书面告知信访人。不属于检察机关职权范围的，在

7 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向有权处理的机关、单位反映。

书面包含纸质、短信、邮件、传真等形式。

三、审查办理

1.关于对生效判决、裁定的监督

人民检察院受理信访人申请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

效力的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监督的案件，应当在 3 个月内作

出审查决定，法律、司法解释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2.关于对公安机关刑事处理决定的监督

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、近

亲属提出控告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，或者当事

人认为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，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，

人民检察院经受理审查后认为需要公安机关说明理由的，应

当书面通知公安机关在收到通知后 7 日内，书面说明不立案

或者立案的情况、依据和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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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采取查封、扣押、冻结措施

等侦查活动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进行监督。人民检察院发现

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形已涉嫌犯罪，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

的，依法立案侦查；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，依照有关规

定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、单位。

3.关于检察公益诉讼

（1）行政公益诉讼。信访人认为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

护、食品药品安全、国有财产保护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

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

为，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，可以向行

政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。经调查属实的，人民

检察院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，督促其依法履行职

责。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书之日起 2 个月内依法履

职，并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；出现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

益损害继续扩大等紧急情形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在 15 日内书

面回复。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职的，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

院提起诉讼。

（2）民事公益诉讼。信访人认为有破坏生态环境和资

源保护，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，侵害

英雄烈士的姓名、肖像、名誉、荣誉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

行为，可以向违法行为发生地、损害结果地或者违法行为人

住所地基层人民检察院提出。经调查属实的，人民检察院在

其他法律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未提起诉讼、英雄烈士等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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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。

4.关于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

人民检察院对信访人提出的不服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

起诉、撤销案件等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的申诉，应当依

法受理并审查。经审查，原决定存在错误的，依法纠正，或

者依法撤销原处理决定，撤销后需要重新进入诉讼程序的，

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或者本院相关部门办理；

原决定正确的，审查结案或者维持原处理决定，信访人不服，

可以逐级向上级人民检察院申诉。对不服其他处理决定的申

诉，由相关办案部门依法审查办理。

5.关于申请国家赔偿

信访人认为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合

法权益，造成损害的，可以申请取得国家赔偿。检察机关应

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 个月内，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，并自

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。人民检察院在规

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，或者信访人对人民检察院

作出的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。

6.关于建议意见

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研究论证，对科学合理、具有

现实可行性的，应当采纳或者部分采纳，并予以回复。

7.关于检举控告

各级人民检察院受理的检举控告类信访事项，由对被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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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控告人有管理权限或者对检举控告事项有办理权限的纪

律检查、组织人事和司法办案职能部门依规依纪依法办理和

反馈。

8.关于党员申诉、申请复审

各级人民检察院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、中国共产党问责

条例、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、中国共

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、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

作条例等办理。


